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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审理阶段 

2.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 

3.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上述诉讼事项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022 年 3 月 28日，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

弘股份”）收到来自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案号（2022）

粤 0106 民初 8495 号等诉讼材料，现将上述法律文书涉及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汪卫强。 

被告一：方兴。 

被告二：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1．依法确认被告方兴名下证券账户内“盛弘股份”7515546 股以及截至判

决生效之日因配股、送股所取得的股份的收益权归原告汪卫强所有； 

2．依法判决被告方兴向原告汪卫强支付“盛弘股份”7515546 股股份的现

金价值 341957343 元（计算方式为截止起诉之日前一个交易日“盛弘股份”股票

收盘价乘以股份数量，2021 年 11 月 26 日收盘价 45.5 元）； 

3．依法判决被告方兴向原告汪卫强支付前述股份自 2014 年起至判决生效之

日所对应的现金红利（暂计至 2020 年，其中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应支付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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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利为 2805803.2 元）； 

4．依法判决被告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协助向原告汪卫强支付前述

股份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对应的现金红利； 

5．依法判决被告方兴向原告汪卫强支付逾期利息（以应付股份现金价值及

现金红利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标准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 

上述诉请金额暂合计为 344763146.2 元。 

6．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三）起诉状中列示的事由 

根据原告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表示，盛弘股份成立于 2007 年 9月 28

日，原告汪卫强、被告方兴均为其登记股东。深圳市德弘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弘包装”）成立于 2005 年 7月 29日，原告汪卫强为登记股东，被告

方兴为隐名股东。 

为了更有利于盛弘股份和德弘包装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原告汪卫强和被告方

兴约定互相代持部分股权，并分别向对方出具了《声明书》。根据被告方兴于

2011 年向原告汪卫强出具的《声明书》内容，汪卫强将其所有的盛弘股份 5.0204％

的股权变更为名义股东方兴持有，实际权利人仍为汪卫强；如盛弘股份上市而德

弘包装未能上市，方兴应当将在挂名持有的盛弘股份 5.0204％股权在盛弘股份

上市 3 年后返还给汪卫强自己持有；如盛弘股份因增资而致使股份比例变动的，

以盛弘股份增资后的比例折算方兴挂名持有的汪卫强股权。 

2017 年 8 月 22 日盛弘股份在深交所上市，2020 年 8 月 22 日被告方兴在《声

明书》中所承诺的返还原告汪卫强 5.0204％股权的条件已成就，但经原告多次

主张，被告方兴均未能履行《声明书》中确定的义务。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目前尚未开庭审理，如有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诉讼及仲裁事项。其他诉讼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相关公告或

定期报告。 

四、本次涉诉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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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涉诉事项属于公司股东的个人纠纷，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生

产经营一切正常。无论人民法院就该事项作出何种判决，均不会影响公司的资金

安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方兴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38,796,512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8.90%，第二大股东肖学礼持有公司 9.94%的股

份，第三大股东盛剑明持有公司 9.21%的股份，持股比例与方兴有一定差距。肖

学礼、盛剑明已于 2020 年 8 月 23 日分别出具了《关于不谋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函》。方兴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自公司设立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

经理，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无论人民法院就原告诉

讼请求的股份收益权（涉及的股份数 75155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66%）

作出何种判决，均不会影响方兴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3、本次涉诉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公司股东和公司亦将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

积极应对本次诉讼事项，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利益。同

时，公司也会通过加强与相关方沟通与协商，争取尽快妥善解决诉讼事项。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 时 履 行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起诉状； 

2、传票； 

3、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9日 


